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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（国家电力公司 2002 年 8 月 6 日发布 农电[2002]35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１.１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是电力公司供电可靠性管理工

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根本任务是：研究和制定与农村电网相适

应的供电可靠性目标；制订并监督执行在农村电网的规划设计、

基建安装、生产运行等环节统一遵循的供电可靠性准则；监察并

分析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工作开展情况；根据供电可靠性统计结

果提出各项可行的改进措施；努力提高农村电网安全、可靠、优

质、经济的运行水平。 

１.２为了加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，提高县供电企

业供电可靠性管理水平，向农村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，根据

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《电力可靠性管理暂行办法》、中国电力企

业联合会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心《供电系统用户供电可靠性评价规

程（暂行）》、《输变电设施可靠性评价规程（暂行）》及国家

有关规定，并结合农村电网的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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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３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，实行

由国家电力公司统一领导，由国家电力公司、网省公司、地（市）

公司和县公司分级管理的工作原则。 

１.４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

理工作（农村电网是指县及县以下电网）。 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

２.１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是全国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的领导

机构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可靠

性管理中心）是全国电力系统电力可靠性信息管理）归口部门，

国家电力公司农电工作部负责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农村电网的供电

可靠性管理工作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２.１.１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贸委批准的电力可靠性管理的规

章制度及可靠性管理中心颁发的各项可靠性准则。 

２.１.２在对可靠性管理中心发布的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信息

分析研究的基础上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各地开展农村电网供电可

靠性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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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１.３在国家电力公司农电管理系统，建立和健全农村电网

供电可靠性管理体系，制定适合于农村电网特点的供电可靠性管

理办法。 

２.１.４组织开展农村电网的供电可靠性技术、学术、经验交

流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。 

２.１.５国家电力公司农电工作部设专人负责农村电网供电可

靠性管理工作。 

２.２各网省公司负责所管辖地区的农村电网的供电可靠性管

理工作，建立健全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网络，并指定一

名供电可靠性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，负责本公司范围内的农村电

网供电可靠性管理的领导与协调工作。 

２.３各网省公司农电工作部在本公司供电可靠性管理领导小

组的统一领导下，负责本公司农村电网的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，

其主要职责为： 

２.３.１认真贯彻执行国家、可靠性管理中心、国家电力公司

和本公司颁发的供电可靠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办法，并根据

本公司农村电网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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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３.２建立健全本公司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体系，协调

开展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方面的工作，并下达农村电网供电

可靠性考核指标。 

２.３.３在对本公司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统计数据分析研究的

基础上，与有关部门协调审定地（市）电力公司上报的提高农村

电网供电可靠性的项目计划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和考核各地供电

可靠性管理工作。 

２.３.４组织开展本公司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方面的技术、

学术、经验交流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。 

２.３.５在本公司农电工作部设事业心强、思想作风端正、工

作认真负责、具有一定学历水平和现场经验的专（兼）职人员负

责农村电网的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。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专责人

应经过供电可靠性方面的专业培训，并保持工作相对稳定。 

２.４各地（市）供电公司农电管理部门在本公司供电可靠性

管理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负责本公司农村电网的供电可靠性

管理工作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２.４.１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及上级管理部门颁发的各项供电可

靠性管理规定，并根据本地区农村电网实际制定实施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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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４.２建立健全本地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体系，分解

落实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考核指标。 

２.４.３在对本地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统计数据分析研究的

基础上，提出、上报和监督落实改善本地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

的项目计划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和考核各县供电企业开展供电可

靠性管理工作。 

２.４.４组织开展本地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管理方面的技术、

学术、经验交流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。 

２.４.５在本公司农电管理部门设事业心强、思想作风端正、

工作认真负责、具有一定学历水平和现场经验的专（兼）职人员

负责农村电网的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。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专责

人应经过供电可靠性方面的专业培训，并保持工作相对稳定。 

２.５县供电企业负责本单位的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，其主要

职责为： 

２.５.１贯彻执行国家及上级管理部汀颁发的各项供电可靠性

管理规定，制定本公司供电可靠性管理的实施办法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15


